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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永邦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服务品质协议

                                       合同编号：             
甲方: 

地址：

电话：

传真：

乙方：东莞市永邦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为规范乙方所提供的网络资源服务及相关客户服务的品质，使甲方能够有效监控乙

方的服务，保证所获得的服务品质，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特签定本协议。

本协议仅对甲方所获得的服务品质和相关的经济惩罚责任作出规定。

第一条   网络联通性保证

1、“网络联通性”是指甲方托管于乙方数据中心的网络设备同Internet是否联通。

“网络联通”是指：乙方分配给甲方的网络端口可以与Internet相联通；“网络不联

通”是指：乙方分配给甲方的网络端口与Internet不联通。

2、乙方保证甲方网络系统99.9%（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联通性，即每月不联通时间

少于44分钟（四十四分钟）。

3、乙方如果在任何一个月中不能达到第一条第2款的服务品质，乙方最高赔偿为延长

甲方半个月的使用时间。

4、乙方可根据甲方要求，为甲方计算每月中“网络不联通”时间，“网络不联通”

包括由乙方造成的甲方设备不联通的时间（分钟数）。但不包括网络不联通的3个工

作日内甲方未向乙方报告的情况，以及由以下原因所导致的甲方网络系统不联通：

    4.1   乙方经甲方同意进行网络维护所引起的；

    4.2   任何甲方的电路或设备所引起的；

    4.3   甲方的应用程序或安装活动所引起的；

    4.4   甲方的疏忽或由甲方授权乙方的操作所引起的；

    4.5   不可抗力所造成的网络联通中断。

第二条  电力的持续供应保证

1、“电力的持续供应”是指：乙方向甲方提供的不间断电力保障；“电力中断”是指：乙方向甲方无法提供连续电力供应。

2、乙方保证甲方网络系统的电力的持续供应99.9%（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可用性。

3、乙方如果在任何一个月中不能遵守第二条第2款规定的服务品质，乙方最高赔偿甲方半个月的使用时间。

4、“电力中断时间”包括由乙方造成的甲方网络电力中断的时间（分钟数），但不包括网络电力中断的3天之内甲方并未向乙方报告的情况，以及由以下原因所引起的电力中断：

    4.1  任何甲方的电路设备；

    4.2  甲方的应用或安装活动；

    4.3  甲方的疏忽或由甲方授权乙方进行的操作；

第三条  初装保证

1、乙方的初装服务内容随甲方选择的服务项目不同而不同，按照甲方的要求而具体包括：

     1.1  整机租用服务

       1.1.1    服务器硬件安装、调试

       1.1.2    乙方标准系统软件安装、调试

       1.1.3    电力供应的安装

       1.1.4    网络联接的安装

     1.2  主机托管服务

       1.2.1   电力供应的安装

       1.2.2   网络联接的安装

     1.3  机柜整租服务

       1.3.1   电力供应的安装

       1.3.2   网络联接的安装

     1.4  机房整租的服务

       1.4.1   机房地面、墙面装修施工

       1.4.2   电力供应的安装

       1.4.3   网络联接的安装

       1.4.4   恒温恒湿控制设备的安装

       1.4.5   中央消防系统安装

2、初装工作时间保证

     2.1  整机租用：服务器到货后5个工作日内

     2.2  主机托管：甲方设备到场后5个工作日内

     2.3  机柜整租：服务合同签定后5个工作日内

     2.4  机房整租：根据机房整租初装工作的需求不同而不同。

3、若乙方未能按照上述规定完成初装工作，乙方将退还甲方该次初装工作收取的初装服务费。

第四条   紧急情况报告保证

1、乙方将通过乙方选择的方式（电话，EMAIL、传真或寻呼）联络甲方指定的联络人。

2、在获得甲方正式授权前，乙方无权对甲方系统设备进行任何操作。

3、乙方可进行紧急情况监测的服务包括甲方网站系统中：

   3.1   WWW应用是否正在运行 

   3.2  EMAIL应用是否正在运行

   3.3   FTP应用是否正在运行

注：甲方以书面形式提出需监控的服务，为保证这些服务可监控，甲方需使用标准端口。

4、甲方需负责向乙方提供指定联系人准确的联络信息以便乙方与其联络，若因甲方原因，致使联络不上，乙方不承担责任。

5、当由于甲方的疏忽造成甲方所提供的指定联系人的联络信息已经过时或不准确或（在应用服务协议中所定义的）不可抗力的原因，乙方将解除“报告保证”的责任。

第五条  客户服务代表保证

1、乙方客户服务代表向甲方提供如下服务

    1.1   服务咨询

1.2   初装工作受理及工作情况汇报

    1.3   服务变更受理及工作情况汇报

    1.4   投诉受理及处理情况汇报

    1.5   缴费咨询及办理

    1.6   系统配置变更受理

2、保证为甲方指定客户服务代表负责甲方的售后服务工作。

3、乙方客户服务代表每个工作日提供9小时服务，自8:30～17:30。
第六条   技术支持保证
1、乙方技术支持工程师向甲方提供如下服务：

     1.1   服务器系统状态监测 

     1.2   紧急情况通知

     1.3   授权下的服务器操作

     1.4   技术问题咨询

2、保证为甲方提供技术工程师负责甲方的售后服务工作。

3、乙方技术工程师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每年365日工作。

4、甲方需要乙方工程师直接对其服务器进行操作时，需要向乙方工程师书面授权。

5、甲方需书面指定甲方1-2人为授权人，只有授权人有权利进入托管机房及要求乙方工程师对其服务器进行操作。

6、书面授权必须有甲方授权人的签字，当甲方授权人无法以书面形式授权时，可以通过电话向乙方工程师授权，电话内容将被录音，操作完成后需补交书面操作授权书。

第七条   技术操作保证
1、乙方工程师在得到甲方授权后方可对甲方系统进行授权的操作。

2、乙方工程师在得到授权后30分钟内向甲方提供第一次反馈并在操作结束后，向甲方提供操作情况反馈。

3、乙方不承担由于甲方授权操作而对甲方系统所产生的任何影响及其责任。

第八条   投诉保证

1、甲方可以书面形式对乙方及乙方某个员工投诉；

    1.1   网络品质

    1.2   客户服务质量

    1.3   技术支持质量

2、乙方设立投诉专线受理甲方投诉。
3、乙方在受理甲方投诉后的4个小时内向甲方提供第一份书面或其它形式的投诉处理情况报告。

第九条  机房开放保证

1、乙方数据中心机房全天24小时向用户开放，甲方可以随时按中国电信规定手续要求进入乙方机房进行合理的操作。

2、甲方进入机房时需向保安人员出示乙方配发的有效证件方能被允许进入。

3、甲方需要进入机房时，需要先向乙方数据中心管理人提前说明：

    3.1   进入原因   

    3.2   将进行的活动（操作、参观等）

    3.3   预计进入时间

    3.4   预计辞出时间

3.5   所需协同作业（工具、软件、食宿安排等）
第十条  不可抗力

1、本协议中规定的不可抗力包括：

    1.1   地震、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   

    1.2   战争、罢工、停电、政府行为；

    1.3   电信线路被人为破坏或Internet和国际卫星线路的骨干线路、设备因调试、扩容所引起的中断。

2、当由于上述不可抗力原因而使乙方无法履行保证时，乙方不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其它

1、本协议有效期与主合同有效期相同。其内容若与主合同内容有冲突，以本协议为主。

2、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    方：                             乙    方：东莞市永邦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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